
镇江市采购人信用承诺书

为维护规范有序的政府采购秩序,共同推进社会信用体

系建设,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、树立采购人诚信守法形象 ,

在 保业务信 系统运维 (市端运维 (项 目名称 )

的政府采购活动中,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:

一、严格执行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,在项目采购活动过

程中,遵守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,严

格依照政府采购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实施采购,自 觉接受相关

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

二、采购需求符合法律法规、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

规定,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,遵循预算、资产和财务等相关

管理制度规定,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。采购需求依

据部门预算 (工程项目概预算 )确定。

三、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或采购包,预留

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;不适宜专门面向中小企业

采购的,向财政部门陈述理由、作出说明;未预留份额专门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,严格执行价格扣除政策。

四、3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作出答复;7

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质疑作出书面答复。积极配

合财政部门开展的投诉处理或监督检查,对所提供资料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五、采购人及其工作人员不与供应商或采购代理机构恶

意串通;不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;不非法干预

采购评审活动;严格执行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规定;不 以不

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。

六、本单位委派的采购人代表,在评审过程中不发表诱



导性语言,不干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评审工作和采购代理

机构的现场组织管理工作,对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知悉的商

业秘密严格保密。

七、接受依法产生的中标 (成交 )结果,中标 (成交 )

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日 内,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中

标 (成交 )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,有正当理由最多不得超过

30日 ,不 向中标 (成交)供应商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

合同的条件。

八、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,将合同在
“江苏政府采购

”
网上公告。

九、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,按照验收方案对满足

验收条件的采购项目开展履约验收,并 出具验收书,确保采

购结果实现相关绩效和政策目标。

十、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时,约定预付款的时间和比例 ,

预付款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%。 采购项目实施以人工投入为

主的,预付款不低于 10%。 对于满足采购合同约定支付条件

的项目,自 收到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

定的供应商账户。

特此承诺。

承诺单位 (盖章

单位负责人 (签

日期:△0心.u|l

印 羿


